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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2011 年 7 月 11 日至 29 日 

  与审议定期报告有关的议题和问题清单 

  新加坡 

 会前工作组审议了新加坡的第四次定期报告(CEDAW/C/SGP/4)。 

  概述 

1. 请提供关于该报告编写过程的更详细的资料，包括：(a) 有哪些政府部门和

机构参与了编写工作，参与的性质和程度；(b) 在多大程度上与非政府组织进行

协商；(c) 报告是否经政府通过并提交议会。 

2. 请提供最新情况，说明根据委员会先前的结论意见(CEDAW/C/SGP/CO/3)第 12

段建议撤回对《公约》第二条、第十一条第(1)款和第十六条的保留的进展情况，

且分析这些保留意见的确切范围及其对各类妇女群体的影响。 

3. 请提供资料，说明全国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整体状况，以及这些数据在多大程

度上是按性别分类收集的。请说明政府打算如何改进《公约》所涉所有领域、按

性别分列的数据的收集工作。在制订政策和方案以及对实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方

面的进展情况进行监测时，如何利用这类数据？ 

  宪法、立法和体制框架 

4. 请说明缔约国与《公约》有关的立法现状以及为确保充分、切实执行委员会

先前的结论意见采取的措施。特别是，请更详细地阐述缔约国报告第 F.5 段的陈

述，即：“受害方不得在新加坡法庭援引《公约》的规定”，原因是新加坡签署的

国际条约和公约并不会自动成为新加坡法律的一部分，除非这些文书被专门纳入

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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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提供资料，说明缔约国为系统和长期地培训律师、法官、执法人员、教育

工作者、人民协会的领袖、非政府组织和工会了解《公约》及事实平等或实质平

等的概念以便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建设支持充分、平等享有人权的文化所做工

作。 

6. 委员会在其先前的结论意见第 14 段中鼓励缔约国在本国立法中根据《公约》

第一条纳入歧视妇女的定义，并纳入禁止以其它理由、特别是以婚姻状况、年龄、

残疾和民族血统为由歧视妇女的规定。缔约国为有效执行这些建议做了哪些工

作？请提供资料，说明缔约国在这方面面临的障碍，特别是，如缔约国报告 2.4

段所述，新加坡没有专门的性别平等和反性别歧视的立法。 

7. 根据委员会在先前的结论意见第 16 段中所提建议，缔约国是否在努力消除

民法与伊斯兰法相互不一致的规定方面取得了进展？就此，是否研究了法律制度

相似的其他国家的比较法理和立法？请详细说明缔约国报告第 16.15 段所述的

《伊斯兰法》不断修订情况。 

  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制 

8. 请说明缔约国为提高妇女科的地位及加强其任务规定所做工作。请提供最新

资料，说明妇女科的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情况，且说明这些资源是否足以让妇女

科开展其任务规定。此外，请说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部际委员会

如何通过所做工作有效应对歧视妇女行为。 

  暂行特别措施(第四条第 1 款) 

9. 缔约国报告没有提供关于暂行特别措施的最新资料。请提供最新资料，说明

根据委员会在先前的结论意见第 20 段中所提建议，为推动妇女全面、平等地参

与各级和各领域的政治和公共生活以及决策工作采用暂行特别措施的情况。制订

了哪些举措促进妇女参与就业、教育、政治和公共生活以及司法领域？ 

  歧视性男女角色成见 

10. 请说明缔约国报告第 5.1-5.13 段所述的为消除关于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和

责任的传统歧视性成见和偏见开展的提高公众认识活动的影响。是否根据委员会

在先前的结论意见第 32 段所提建议，为政党领导人以及私营部门的高级主管人

员组办了宣传和培训活动？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11. 除了缔约国报告第 24.20 段所述的人身保护令申请数目外，缔约国正在就暴力

侵害妇女行为、包括家庭暴力和性暴力收集何种资料？这些资料说明了什么趋势？ 

12. 请提供最新资料，说明：(a) 报告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包括家庭暴力和婚

内强奸事件的性质，若有数据，还说明被丈夫、伴侣或前伴侣杀害的妇女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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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犯罪者定罪的案件数目和处罚种类；(c) 对受害者的补偿。请说明关于暴

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现行法律和规范是否惩治所有暴力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考虑

到了老年妇女和残疾妇女易受伤害的问题？ 

13. 请提供资料，说明为确保有效实施关于婚内强奸的修订立法所采取的措施

(缔约国报告第 16.11-16.14 段和第 24.3 段)。这一资料应包括调查、起诉和定

罪的案件数目以及向受害者提供的保护性质。 

14. 缔约国报告提到了《妇女宪章》第 65(5)节提出的《法定咨询方案》(第

24.17-24.19 段)。请明确说明，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有多少受害者、犯罪者和(或)

受害者家属受益于这些服务以及结果如何。 

  贩运人口和利用卖淫营利 

15. 缔约国是否根据委员会在先前的结论意见第22段中的建议采取步骤批准《联

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行为的补充议定书》？此外，委员会还鼓励缔约国按照《议定书》中关于贩运的

定义，审查国内现行法律和政策措施，且保证贩运受害者不会因违反移民法而受

到惩罚，并得到充分的援助和补救。请说明实施委员会这些建议的最新进展情况。 

16. 请提供资料，说明在本定期报告所述期间：(a) 对贩运妇女和女孩案的判决；

(b) 对犯罪者的处罚；(c) 对受害者的补偿。缔约国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收集按性

别分列的贩运数据？ 

17. 还请说明，针对缔约国报告第6.2段所述的28起强迫妇女卖淫和以欺诈手段运

入妇女的案件采取了何种后续行动。根据缔约国报告第 6 页和第 6.4 段所述，政府

是否为公众、特别是妇女和女孩举办了关于贩运人口问题的提高认识活动以及为加

强保护年轻人使其免受商业性性剥削且打击儿童性服务旅游业修正了《刑法典》? 

18. 有报告称，缔约国从未就儿童色情旅游业对本国人或永久居民进行调查、起

诉或定罪，请对此做出评论。资料应包括有关起诉、定罪和判决的统计数据。此

外，请说明根据已修订的《刑法典》为打击色情旅游业采取的措施，且举例说明

切实执行这种措施的情况。 

  政治参与和参与公共生活 

19. 缔约国为提高妇女在公共和政治生活及决策职位、包括内阁、议会、司法部

门、公共行政管理和私营部门的代表人数采取了什么步骤？还请详细说明为改善

少数群体妇女和残障妇女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所采取的措施。 

  就业 

20. 请提供资料，说明如缔约国报告第 11.1 至 11.3 段所述为促进公平的就业做

法已采取措施的切实执行情况及其影响。缔约国报告关于男女工资差距的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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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限于男女公务员的中位数工资(第 11.7 段)。请提供本报告所述期间所有部门

男女雇员的这种统计数据。还请说明缔约国是否打算通过一项立法以确保同值工

作同等报酬？ 

21. 缔约国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促进工作/生活平衡的所有方案都会针对公私

部门的妇女和男子，以便进一步支持男女平等分担家庭和工作责任？ 

22. 缔约国报告第 11.4 段指出，根据《刑法典》和《杂项罪行(公共秩序与骚扰)

法》，性骚扰可受到惩处。请提供资料，说明妇女报告的工作场所性骚扰案的数

目以及进行有关调查和起诉的案件数目。 

23. 请提供最新资料，说明第 11.24 和第 11.25 段所述的劳动力发展局设立的继

续教育和培训体系开展的活动和分配给其的资源情况。这一体系是否已完全运

作？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有多少妇女得益于这一战略？继续教育和培训中心接收

参加者的标准有哪些？ 

24. 鉴于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问题特别报

告员 2010 年 4 月出访新加坡后所提建议(A/65/295，第 76 段)，请说明为保护少

数族裔群体妇女的就业权采取的措施。 

25. 委员会在其先前的结论意见(第 24 段)中对外籍家务佣工缺乏法律保护及其

艰难处境表示关切，尤其是外籍家务佣工要定期做怀孕测试、禁止佣工与新加坡

人结婚、每周没有法定休息日以及因保证金问题限制外籍家务佣工的自由移动等

问题。请说明向外籍家务佣工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以解决这种问题的最新进展情

况。这一资料应包括最新资料，说明根据修订的《刑法典》或《外籍人就业法》

对虐待外籍家务佣工的雇主进行调查和起诉的数量以及惩处性质。 

  保健 

26. 采取了什么具体措施提高计划生育服务和教育的覆盖范围，包括获取负担得

起的避孕药具、性健康和性权利教育的机会并为健康推广人员、医务人员和妇女

团体提供培训？缔约国报告第12.15段所述使妇女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性健康的

行为干预方案的成果是什么？ 

27. 缔约国报告提到了专门针对女性的保健方案，包括针对高危人群的艾滋病

毒/艾滋病教育(第 12.14 段)。请提供有关这些方案的资料，包括执行措施、影

响以及按性别分列的有关这些方案受益人的资料。 

  处于不利地位的妇女群体 

28. 委员会在其先前的结论意见第 26 段中对新加坡公民的外籍妻子的处境表示

关切，尤其是暴力和虐待问题及其在新加坡的工作权和居民身份问题。请提供资

料，说明缔约国为保护这些妇女申请公民身份以及在其受到暴力和虐待时提供避

难所等方面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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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请提供资料，说明为保护和促进残障妇女权利以及消除对残障妇女特别是在

就业、教育和保健方面的歧视采取的措施。缔约国是否打算把《义务教育法》推

广用于非公民儿童和残障儿童？ 

30. 缔约国报告几乎没有提供有关妇女难民、寻求庇护妇女和移徙妇女的资料。

请提供资料，说明这些妇女的处境以及在《公约》所述所有领域为其提供的法律

保护情况。是否为移民和检查站管理局官员以及其他执法人员提供关于基于性别

的问题的培训？ 

31. 请评论关于缔约国在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因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而产

生的普遍、系统歧视妇女的报告。为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为了消除污名化且为

此促进容忍正在采取什么措施。 

  任择议定书 

32. 请说明在批准《公约任择议定书》和接受与委员会会期有关的《公约》第二

十条第 1 款修正案方面取得的进展情况。 

 

–––––––––––––– 

 


